
 

 

訂定臺北市大同區-3-民權西路至民族西路間 

迪化街二段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 

修正對照表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1 3 
一、都市計畫及更新地區計畫 

 

一、都市計畫情形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標題。 

2 3 
(一) 現行都市計畫及更新地區

計畫案 

(一) 現行都市計畫案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標題。 

3 3 

為增加本更新地區公園數量，於

民國 90 年「變更臺北市警光市

場用地等十處尚未開闢市場用

地暨毗鄰停車場、道路用地為學

校、道路、公園、機關、社會福

利設施、停車場用地等計畫案」

完成公園用地之變更，大同區共

計 1,603平方公尺，並於 107年

完成開闢 388號公園（國順公園） 

為增加本更新地區公園數量，

於民國 90 年完成公園用地之

變更，並於 107 年完成 388 號

公園（國順公園）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內文。 

4 3 

本府以 109年 11月 19日府都規

字第 10931176661號公告「臺北

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

要計畫）案」，另「臺北市大同

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

畫）案」於 110 年 1 月 13 日府

都規字第 10931150331號公告發

布。 

本府以 109 年 11 月 19 日府都

規字第 10931176661 號公告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主要計畫）案」，另「臺

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案」於 109年 7月

30日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8次

會議修正通過。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

畫通盤檢討（細部計

畫）案於 110年 1月 13

日公告，故修正計畫進

度。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5 5 

表 1更新地區都市計畫及更新

地區計畫一覽表 

 

表 1 更新地區歷年主要計畫

及細部計畫一覽表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表格內容及表名。 

6 6~8 

(三)都市設計相關規定 

依據「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

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

道規定」及「臺北市大同區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

案」等相關計畫及規範，綜整

更新地區內現有都市設計管制

規定示意圖詳圖 6。 

1. 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兩

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規定 

依據「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

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

道規定」，本更新地區周邊之

(三)都市設計相關規定 

1. 人行步道系統 

依據「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

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

道規定」、「大同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公

展版）」等相關計畫規定，本

更新地區周邊之延平北路兩側

應予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行

道。(詳表 3) 

表 3 應予設置騎樓或無遮簷

人行道列表 

編

號 

行政區 路名（路段） 

1 大同區 延平北路（民權

西路至酒泉街）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將原都市設計規範

依計畫來源分類。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延平北路兩側應予設置騎樓或

無遮簷人行道。 

表 3 應予設置騎樓或無遮簷人

行道列表 

編

號 

行政區 路名（路段） 

1 大同區 延平北路（民權

西路至酒泉街） 

2.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

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1)指定留設騎樓地區 

為維繫大同區既有騎樓紋理及

商業形態特色，指定部分路段

應留設騎樓，本更新地區為延

平北路三段（民權西路至昌吉

街）、民權西路（捷運民權西路

站至環河北路二段兩側）及迪

化街二段（民權西路至延平北

路三段 18 巷之間東側），共 3

處，詳表 4及圖 4。未來建築物

新建、改建、增建應延續現況騎

樓寬度與特色，指定騎樓之寬

度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

定限制。 

表 4大同-3更新地區指定留設

騎樓路段 

至於沿環河北路二段之第一排

街廓，為淡水河沿岸都市設計

準則管制地區；沿民權西路之

街廓則為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因此為維繫大同區既有騎樓紋

理及商業形態特色，指定部分

路段應留設騎樓，本更新地區

為延平北路三段（民權西路至

昌吉街）、民權西路（捷運民權

西路站至環河北路二段兩側）

及迪化街二段（民權西路至延

平北路三段 18巷之間東側），

共 3處，詳表 4及圖 4。未來建

築物新建、改建、增建應延續現

況騎樓寬度與特色，指定騎樓

之寬度得不受建築技術規則相

關規定限制。 

表 4大同-3更新地區指定留

設騎樓路段 

編號 
道路

名稱 
路段 

1 

延平

北路

三段 

民權西路至

昌吉街之間

兩側 

2 
民權

西路 

捷運民權西

路站至環河

北路二段兩

側 

3 

迪化

街二

段 

民權西路至

延平北路三

段 18巷之間

東側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圖 4 指定留設騎樓路段 

示意圖 

(2) 本計畫區建築基地除前開

指定應留設騎樓之路段、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都

市計畫書及臺北市住宅區重要

幹道兩側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

人行道規定外，其餘建築基地臨

接道路側應退縮留設淨寬 1.5 

編號 
道路

名稱 
路段 

1 

延 平

北 路

三段 

民權西路至昌

吉街之間兩側 

2 
民 權

西路 

捷運民權西路

站至環河北路

二段兩側 

3 

迪 化

街 二

段 

民權西路至延

平北路三段 18

巷之間東側 

2. 實施都市設計準則管制範

圍 

(1) 淡水河沿岸地區 

a. 管制範圍為臨環河快速

道路及水源快速道路第

一街廓，其原則為河岸

建築物立面應避免形成

連續之大片牆面，標準

層（自地平面起算 12公

尺以上）之水平投影面

積最大對角線長度以不

超過 45公尺為原則。 

b. 為維護河岸兩側建築視

覺景觀，服務性設施（如

空調戶外機、服務性陽

台等），以不配置於河岸

側為原則。 

c. 建築物外牆之顏色，應

以中高明度、中低彩度

為原則，並與周邊環境

色系協調。 

d. 建築物開口部以不採用

反光玻璃設計為原則。 

(2)帶狀重要意象地區 

a. 管制範圍為延平北路及

民權西路交會地區（臺

北橋北側地區）以及延

重慶北路至建成圓環、

圓環至南京西路，及南

京西路至塔城街一帶。

位於延重慶北路至建成

圓環、圓環至南京西路，

及南京西路至塔城街兩

側計畫道路之建築基

地，原則為應自臨接道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以供人行。 

(3) 淡水河沿岸地區都市設計

準則管制範圍 

a.管制範圍 

臨環河快速道路及水源快速道

路第一街廓 

b.管制原則 

(a)為維護河岸整體景觀，並有

利微氣候風環境對都市熱島

效應之減緩，河岸建築物立

面應避免形成連續之大片牆

面，且應維持鄰棟間隔，標準

層（自地平面起算 12公尺以

上）之水平投影面積最大對

角線長度，以不超過 45公尺

為原則。 

(b)為維護河岸兩側建築視覺景

觀，服務性設施（如空調戶外

機、服務性陽台等），以不配

置於河岸側為原則。 

(c)建築物外牆之顏色，應以中

高明度、中低彩度為原則，並

與周邊環境色系協調。 

(d)建築物開口部以不採用反光

玻璃設計為原則。 

路境界線起退縮 3 公尺

並自建築基地地面層高

度 20 公尺範圍內指定

牆面線，其建築並沿該

牆面線設置大於基地所

臨接道路長度三分之二

(含)以上之建築立面為

原則。 

b. 建築物底層部應具有公

共開放性及串聯地區商

業活動之特性，並應與

基地內指定留設之開放

空間結合，共同規劃設

計。 

c. 為維護周邊視覺景觀，

建築物之服務性設施

（如空調戶外機、服務

性陽台等），以不配置於

主要景觀面為原則。 

3.開放空間系統 

各類開放空間之設置能與

既有重要商圈、近年重大建設、

場站（包含火車、捷運，及重要

公車路線）、周邊計畫道路、暨

有騎樓空間、人行步道、公園或

綠地銜接使用為原則。為促成

開放空間之連續性與可行性，

廣場式開放空間以集中配置，

並以鄰近主、次要道路側為原

則。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4)帶狀重要意象地區都市設計

準則管制範圍 

a. 管制範圍 

(a)延平北路及民權西路交

會地區（台北橋北側地

區）。 

(b)延重慶北路至建成圓

環、圓環至南京西路，

及南京西路至塔城街一

帶入口意象地區。 

b. 管制原則 

為重要交通場站位置及重要

商圈地區，增加自明性並圍

塑臺北市都市意象，應整體

規劃並符合下列規定： 

(a)為塑造西區門戶延伸至後站

商圈之視覺景觀，並考量其

一致性及整體性，位於延重

慶北路至建成圓環、圓環至

南京西路，及南京西路至塔

城街兩側計畫道路之建築基

地，應自臨接道路境界線起

退縮 3 公尺並自建築基地地

面層高度 20 公尺範圍內指

定牆面線，其建築並沿該牆

面線設置大於基地所臨接道

路長度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建築立面為原則。 

(b)其底層部應具有公共開放性

及串聯地區商業活動之特

性，並應與基地內指定留設

之開放空間結合，共同規劃

設計。 

(c)為維護周邊視覺景觀，建築

物之服務性設施（如空調戶

綜合上述都市設計之規

範，更新地區內現有都市設計

管制規定示意圖如下，詳圖 4。 

圖 4 大同-3 更新地區都市設

計管制規定示意圖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外機、服務性陽台等），以不

配置於主要景觀面為原則。 

圖 5 實施都市設計審議管制範

圍圖 

(5) 開放空間系統 

a. 各類開放空間之設置能與既

有重要商圈、近年重大建設、

場站（包含火車、捷運，及重

要公車路線）、周邊計畫道

路、暨有騎樓空間、人行步

道、公園或綠地銜接使用為

原則。 

b. 為促成開放空間之連續性與

可行性，廣場式開放空間以

集中配置，並以鄰近主、次要

道路側為原則。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圖 6 大同-3 更新地區都市設計

管制規定示意圖 

7 11 

主要道路為東西向民權西路(40

公尺)(可連通至新北市)、民族

西路(25公尺)。次要道路則為南

北向環河北路二段(25公尺)、延

平北路三段(16.36 公尺)，東西

向昌吉街(15公尺)，如圖 10。 

圖 10 大同-3 更新地區交通運輸

主要道路為東西向民權西路

(40公尺)(可連通至新北市)、

民族西路(25公尺)，南北向為

環河北路二段(25公尺)、延平

北路三段(16公尺)。次要道路

則為東西向昌吉街(15公尺)，

如圖 8。 

圖 8大同-3更新地區交通運

輸現況示意圖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文字及圖面。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現況示意圖 

8 15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分區 

9 15 

2. 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 

大同區公共設施用地共 173.66 

公頃，整體劃設以道路用地、公

園綠地、學校用地三類佔地面積

最廣，與全市性公共設施用地分

布情況相近，公共設施開闢率達

99.59%以上。惟大同區主要計畫

五項公共設施佔全區比例為

1.28%、佔都市計畫都市發展區

比例為 1.78%，細部計畫五項公

共設施佔全區比例為 1.97%、佔

都市計畫都市發展區比例為

2.80%，比例偏低且現況並無大

面積閒置公有土地得配合變更

為 5項公共設施。 

本更新地區內及周邊地區公共

設施內容整理如表 6、圖 15。 

2. 更新地區周邊公共設施 

本更新地區內及周邊地區公共

設施內容整理如表 6、圖 13。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參考通檢文字修

正，並將部分發展構想

中之現況文字移至參、

發展現況章節。 

10 

17

、

27-

28 

參、發展現況 

四、公共設施 

(一) 公共設施興闢狀況 

3. 更新地區公益性設施現況 

伍、實質再發展概要 

二、公共設施改善計畫構想 

(二) 建議優先提供社會福利

及公益設施 

1. 更新地區公益性設施現況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調整章節順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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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3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主要計畫)案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主要計畫)案(後簡稱公告

版)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 

12 

37

、

38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主要計畫)案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主要計畫）案(公告版)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 

13 25 

1.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

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相關指導 

(1)針對大同-3更新地區，保留

迪化街二段歷史脈絡，延續

歷史風貌建置，配合保留現

況騎樓，建立友善及安全人

行空間，兼顧保留迪化街二

段現有道路。 

(2)大同-3更新地區，目前無鄰

近的防災及救災空間，建議

優先開闢開放公共設施，並

做為緊急避難處所，以增強

大同區災害韌性能力。 

(3)上述指導內容未來仍會配合

人口及都市發展需求滾動式

調整。 

2.相關計畫指導 

延續「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

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大同區

都市更新計畫指導原則，並參考

「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

部計畫）案計畫書」相關細部計

畫案指導，配合本更新地區之分

類定位，可綜整地區特色指導原

則如下： 

延續「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

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大

同區都市更新計畫指導原則、

「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案計畫書」相關細

部計畫案指導，配合本更新地

區之分類定位，可綜整地區特

色指導原則如下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補充劃定臺北

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

定都市更新計畫案指

導原則，並依意見修正

相關文字。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14 26 

依據 109 年 11 月 19 日公告之

「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

要計畫）案計畫書（公展版）」 

依據 107年 7月 20日公開展覽

之「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公展

版）」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 

15 29 

(1) 高齡照護設施  

大同區老人日照服務於 110 年 4

月之收托量為 76 名，依衛生福

利部 110年 1月 5日「長照居家

暨社區式資源布建聯繫會議」提

供長照失能人口(扣除全國聘用

外籍看護者及使用住宿式服務

者)，及「108年老年生活狀況調

查」使用日間照顧中心之意願

2.5%為基準，以該部推估每年提

升 0.5%之計算公式，重新計算

110 年日照服務需求人數，大同

區需求為 72 人，應可滿足該區

需求。 

位於更新地區內之高齡照護設

施為私立祥安尊榮老人長照中

心，位於更新地區周邊，則有大

同區社區整合照顧服務中心、大

同老人服務中心以及大龍老人

住宅。提供臺北市長照個案整合

性服務，並積極媒合居家醫療服

務單位，建構資源網路。 

(1) 高齡照護設施  

大同區老人日照服務於 109 

年 7 月之收托量為 40 名，然

現況需求數 為 75 名，日照需

求數以  65 歲以上人口之 

2.5%推估，預計於 119 年時收 

托數(136 名)能達成日照需求

數(118 名)。  

位於更新地區內之高齡照護設

施為私立祥安尊榮老人長照中

心，位 於更新地區周邊，則有

大同區社區整合照顧服務中

心、大同老人服務中 心以及大

龍老人住宅。提供臺北市長照

個案整合性服務，並積極媒合

居 家醫療服務單位，建構資源

網路。 

依照社會局書面意見

修正文字。 

16 29 

(2) 幼齡照護設施 

學齡前 0-2歲兒童照顧現況，仍

以親屬照顧為大宗，家外送托需

求占 2成。近年為鼓勵生育，友

善育兒政策引導，現行本更新區

域鄰近 1.5公里範圍尚有公私托

嬰機構計有 5 處(包含公共托嬰

(2) 幼齡照護設施 

學齡前 0-2 歲兒童照顧現況，

仍以親屬照顧為大宗，家外送

托需求占 2 成。近年為鼓勵生

育，友善育兒政策引導，現行本

更新區域鄰近 1.5 公里範圍尚

有公私托嬰機構計有 4 處(包

依照社會局書面意見

修正數據。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設施 4 處及準公共托嬰中心 1

處)及保母 49名，總托育供給可

達 187名，皆可涵蓋區域送托需

求。考量未來少子化人口趨勢，

且鄰近本更新區域尚於明倫社

宅及建成社福大樓等基地各布

建公共托嬰設施，故整體評估 0-

2歲托育供需尚可平衡。 

含公共托嬰設施 3 處及準公共

托嬰中心 1 處)及保母 41 名，

總托育供給可達 171 名，皆可

涵蓋區域送托需求。考量未來

少子化人口趨勢，且鄰近本更

新區域尚於明倫社宅及建成社

福大樓等基地各布建公共托嬰

設施，故整體評估 0-2 歲托育

供需尚可平衡。 

17 29 

(3) 身心障礙服務設施 

大同區 110年之身心障礙者日照

服務佈建評估需求數為 167名，

目前供給數量為 60 名，雖現況

嚴重不足，但未來已規劃建置數

量已達 165名，目前尚需建置數

量為 2名。 

更新地區之身心障礙服務設施

為私立祥安尊榮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提供精神復健，以及照顧關

懷服務。 

(3) 身心障礙服務設施 

大同區 110 年之身心障礙者日

照服務佈建評估需求數為 167

名，目前供給數量為 60名，雖

現況嚴重不足，但未來已規劃

建置數量已達 165 名，目前尚

需建置數量為 2名。 

更新地區之身心障礙服務設施

為私立祥安尊榮老人長期照顧

中心提供精神復健，以及照顧

關懷服務。 

依社會局書面意見修

正內文。 

18 30 

產業支援設施其策略藍圖為因

應產業發展趨勢，配合臺北市創

新創業政策並支持新興產業發

展所需空間，積極運用公有土地

閒置建物及既有設施活化使用，

目前已規劃產業基地共計 23處，

正式營運共 15 處，預計未來再

啟動 8處。且圓山新創產業聚落

坐落大同區，鄰近新增基地應可

產業支援設施其策略藍圖為因

應產業發展趨勢，配合臺北市

創新創業政策並支持新興產業

發展所需空間，積極運用公有

土地閒置建物及既有設施活化

使用，目前已規劃產業基地共

計 22 處，正式營運共 10 處，

預計年底前再啟動 4 處。且圓

山新創產業聚落坐落大同區，

鄰近新增基地應可擴展產業群

依產發局意見修正內

文數據。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擴展產業群聚優勢，建議作為產

業創新基地使用。 

聚優勢，建議作為產業創新基

地使用。 

19 31 

延續大同通檢都市更新綱要指

導原則內容，針對大眾運輸導向

發展，指認重要地區重要節點，

系統性規劃友善人行空間整合

串連周遭各類開放空間、既有騎

樓空間、人行步道、公園或綠地

銜接使用為原則，提供留設騎

樓、街角廣場、自行車道等，以

加強縫補地區綠色運輸環境。 

透過指認地區內迪化街二段重

要路段交接口留設廣場式開放

空間，另於昌吉街兩側留設帶狀

開放空間串聯國順公園及延平

北路三段既有騎樓空間，並建議

未來延續留設騎樓至聯通大橋

頭站之人行地下道出入口，給予

人行空間串聯建議，以提升更新

地區至大橋頭站之友善人行系

統。 

配合捷運大橋頭站，指認重要

路段邊地區重要節點、場站重

要出入口，系統性規劃友善人

行空間整合串連周遭各類開放

空間、既有騎樓空間、人行步

道、公園或綠地銜接使用為原

則，提供留設騎樓、街角廣場、

自行車道等，以加強縫補地區

綠色運輸環境。 

配合都委會幕僚初研

意見修正內文，並修正

誤植文字部分。 

20 32 
2.都市設計構想 2.都市設計準則 配合都委會幕僚初研

意見修正。 

21 33 

依照 74年 9月 20日臺北市政府

(74)府工建字第 48522號函修正

「臺北市住宅區重要幹道兩側

應留設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規

定」 

依照 71年 12月 21日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71)北市工建字第六

五九一六號函訂頒之臺北市住

宅區重要幹道兩側應配合留設

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路段規定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22 33 

(b) 依據 110 年 1 月 13 日公告

「臺北市大同區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公

展版） 

(b) 參考 107年 7月 20日「大

同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

計畫）案計畫書（公展版）」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 

23 35 

圖 28 都市設計構想示意圖 

新增註腳：僅作為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之設計指導原則 

圖 26 都市設計構想示意圖 

依據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777 次會議紀錄通

案性意見新增註腳。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24 34 

圖 27 大同-3更新地區周邊綠

資源分布圖 

新增註腳資料來源：擷取自臺

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圖 25 大同-3更新地區周邊綠

資源分布圖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補充資料來

源。 

25 36 

  

依消防局書面意見修

正表格內容。 

26 38 

伊寧街中段為搶救不易巷道紅

區，為優先開闢之計畫道路，建

議該巷道救災動線單向通行道

路淨寬達 4公尺以上，另雙向通

行道路淨寬達 8公尺以上。 

伊寧街中段為搶救不易巷道黃

區，為優先開闢之計畫道路。 

依消防局書面意見修

正表格內容。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27 40 

本區含蓋部分土壤液化潛勢地

區，指導昌吉街以北，與民族西

路、延平北路三段、環河北路二

段所圍之街廓；以及民權西路以

北，與迪化街二段、延平北路三

段、迪化街二段 172巷所圍之街

廓，重建前建議委託專業技師，

依建築物基礎形式及地質鑽探

結果評估液化嚴重程度，檢討是

否實施地質改良工程，詳圖 29 

根據本區域淹水潛勢及高度土

壤液化等現況結果，指導昌吉

街以北，與民族西路、延平北路

三段、環河北路二段所圍之街

廓；以及民權西路以北，與迪化

街二段、延平北路三段、迪化街

二段 172 巷所圍之街廓，重建

後建議實施地質改良工程，詳

圖 29 

依工務局書面意見，北

市府的液化潛勢圖屬

於中級精度，不能直接

用以判定單一建築基

地之液化情形，建議民

眾委託專業技師依建

築物基礎形式及地質

鑽探結果進行評估。 

28 41 

 

圖 32 大同-3更新地區雨水下

水道管線分布圖 

 

新增註腳：擷取自臺北市雨水

下水道管線資料 

圖 30 大同-3更新地區雨水下

水道管線分布圖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補充資料來源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29 44 

圖 34 大同-3更新地區實質發展

構想執行圖 

圖 32 大同-3 更新地區實質發

展構想執行圖 

依都委會幕僚初研意

見修正圖面及圖例。 

30 45 

  

1. 計畫書表 11 質發

展構想執行策略表

之公共設施改善計

畫構想，漏植就業

服務處為主管機

關，已補充並提供

其檢視計畫書。 

2. 配合前述修正內容

調整實質發展構想

執行策略表內文。 

3. 依據消防局書面意

見調整主管機關。 

31 46 

一、本案表列數字僅供對照參考

使用，其形狀大小及位置應依規

定範圍圖所示，並以都市計畫樁

位點實地測量結果為準。 

一、本案表列數字僅供對照參

考使用，其形狀大小及位置應

依規定範圍圖所示，並以都市

計畫樁位點實地測量結果為

依都委會初研意見修

正，刪除第二點。 



 

 

項

次 

頁

次 
修正內容 原公展內容 說明 

二、本都市更新計畫為指導原

則，已完工或進行中之都市更新

基地逕依都市設計審議結果及

相關審議結果辦理。 

三、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

市計畫書及相關規定辦理。 

準。 

二、本都市更新計畫之實質策

略內容須主管機關同意後施

行。 

三、本都市更新計畫為指導原

則，已完工或進行中之都市更

新基地逕依都市設計審議結果

及相關審議結果辦理。 

四、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原都

市計畫書及相關規定辦理。 

 


